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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概伦电子”）的委托，并根据上市公司与

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纳能微电子（成都）股份有限公

司 45.64%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

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

规定，本所已于 2025 年 9 月 29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

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鉴于德皓会计师就本次交易的财务会计报表加审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以

下对最近两次审计截止日的相距期间称为“加审期间”，即自 2025年 4月 1日

至 2025年 9月 30日），并出具了《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德皓审字[2025]00002632，以下简称“《锐成芯微审计报告》”）、《纳能

微电子（成都）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德皓审字[2025]00002635，以下简

称“《纳能微审计报告》”）、《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模拟包含纳

能微电子（成都）股份有限公司之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德皓审字

[2025]00002633，以下简称“《锐成芯微模拟包含纳能微审计报告》”）、

《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模拟不包含纳能微电子（成都）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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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模拟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德皓审字[2025]00002634，以下简称“《锐成

芯微模拟不包含纳能微审计报告》”）、《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

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德皓核字[2025]00002047，以下简称“《备考审阅报

告》”），本次交易的报告期由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3月 31日调整为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以下简称“报告期”），本所针对自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下简称“补充核查期

间”）的重大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并据此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

于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本所律师在上述文件中声

明的事项同时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

有关内容进行的补充或调整，对于《法律意见书》中已经表述的内容或简称，

本所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重复描述或披露并重复发表法律意见。如无特

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容出现的简称均与《法律意见书》中的释义内容

相同。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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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

（一）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12月 11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上海

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草案）》”），

本次交易方案中的部分事项更新如下：

1. 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发布的《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上市公司 2024

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

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考虑前述除权除息的影响，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17.45元/股。

2. 发行股份数量

按照前述除息后的发行价格计算，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数量情况如

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的名称及比例
股份支付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

（万股）

1 向建军 锐成芯微 33.40%股权 43,781.77 2,508.98

2 海南芯晟 锐成芯微 6.79%股权 8,867.99 508.19

3 芯丰源 锐成芯微 3.24%股权 4,235.94 242.75

4 芯科汇 锐成芯微 3.24%股权 4,235.94 242.75

5 盛芯汇 锐成芯微 4.50%股权 5,883.25 337.15

6 叶飞 锐成芯微 2.91%股权 3,797.42 217.62

7 朱鹏辉 锐成芯微 0.42%股权 547.31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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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苏州聚源 锐成芯微 5.72%股权 3,659.90 209.74

9 极海微 锐成芯微 5.61%股权 - -

10 大唐投资 锐成芯微 4.83%股权 2,317.06 132.78

11 金浦创拓 锐成芯微 3.56%股权 2,240.00 128.37

12 比亚迪 锐成芯微 2.24%股权 2,014.85 115.46

13 张江火炬 锐成芯微 1.97%股权 - -

14 中小企业基金 锐成芯微 1.69%股权 960.00 55.01

15 华赛智康 锐成芯微 1.60%股权 1,006.76 57.69

16 上科创 锐成芯微 1.42%股权 2,240.00 128.37

17 矽力杰 锐成芯微 1.13%股权 - -

18 达晨创鸿 锐成芯微 1.01%股权 576.00 33.01

19 申万长虹基金 锐成芯微 1.01%股权 - -

20 华润微控股 锐成芯微 1.01%股权 - -

21 海望集成 锐成芯微 0.89%股权 1,120.00 64.18

22 南京文治 锐成芯微 0.85%股权 - -

23 苏民投资 锐成芯微 0.84%股权 - -

24 泰合毓秀 锐成芯微 0.84%股权 755.24 43.28

25 华虹虹芯 锐成芯微 0.81%股权 1,917.70 109.90

26 力高壹号 锐成芯微 0.79%股权 448.00 25.67

27 王丽莉
锐成芯微 0.78%股权 2,420.35 138.70

纳能微 18.09%股权 8,683.42 497.62

28 新经济创投 锐成芯微 0.71%股权 640.00 36.68

29 海望文化 锐成芯微 0.61%股权 960.00 55.01

30 金浦创投 锐成芯微 0.61%股权 1,079.77 61.88

31 杭州飞冠 锐成芯微 0.61%股权 960.00 55.01

32 成都日之升 锐成芯微 0.61%股权 960.00 55.01

33 绵阳富达 锐成芯微 0.51%股权 320.00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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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厦门锐微 锐成芯微 0.41%股权 640.00 36.68

35 成都高投电子 锐成芯微 0.41%股权 640.00 36.68

36 平潭溥博 锐成芯微 0.41%股权 640.00 36.68

37 成都梧桐树 锐成芯微 0.41%股权 640.00 36.68

38 霄淦鋆芯 锐成芯微 0.34%股权 192.00 11.00

39 广西泰达 锐成芯微 0.28%股权 160.00 9.17

40 王学林 锐成芯微 0.23%股权 - -

41 张波 锐成芯微 0.13%股权 120.00 6.88

42 黄俊维
锐成芯微 0.13%股权 398.54 22.84

纳能微 3.51%股权 1,685.37 96.58

43 吴召雷
锐成芯微 0.13%股权 398.54 22.84

纳能微 3.51%股权 1,685.37 96.58

44 财智创赢 锐成芯微 0.11%股权 64.00 3.67

45 贺光维
锐成芯微 0.08%股权 260.02 14.90

纳能微 2.29%股权 1,099.58 63.01

46 李斌
锐成芯微 0.06%股权 181.78 10.42

纳能微 1.60%股权 768.74 44.05

47 沈莉 锐成芯微 0.05%股权 - -

48 紫杏共盈 锐成芯微 0.04%股权 24.00 1.38

49 徐平
锐成芯微 0.02%股权 78.23 4.48

纳能微 0.69%股权 330.85 18.96

50 珠海富昆锐 锐成芯微 0.02%股权 10.56 0.61

51 华澜微 纳能微 12.15%股权 - -

52 赛智珩星 纳能微 3.80%股权 1,823.53 104.50

合计 118,469.79 6,789.10

注：2025 年 11 月，金浦国调完成名称变更为“上海金浦创拓启元私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工商变更手续，后续“上海金浦创拓启元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简称“金浦创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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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将

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注：因上市公司除权、除息事项导致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的，若涉及业绩承诺方以

股份补偿，亦应按照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计算股份补偿数量）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

易方案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购买锐成芯微 100.00%股份及纳能微 45.64%股份。

根据《锐成芯微模拟包含纳能微审计报告》中的 2024年度财务数据以及本次交

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锐成芯微模拟包含纳能微（A） 145,522.55 82,732.93 31,558.87

本次交易作价（B） 217,384.00 217,384.00 -

锐成芯微模拟包含纳能微与本次交易

作价孰高（C）
217,384.00 217,384.00 31,558.87

概伦电子（上市公司，D） 246,570.35 195,161.98 41,908.02

财务指标比例（C/D） 88.16% 111.39% 75.31%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本次交易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指标超过

50%，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根据《重组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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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验，补充核查期间，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及主要历史沿革情况

未发生变化，根据上市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概

伦电子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KLProTech H.K. Limited 91,637,109 21.06%

2 刘志宏 70,055,723 16.10%

3 共青城明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846,366 7.09%

4 共青城峰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211,288 5.56%

5 共青城伟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667,044 4.98%

6
共青城金秋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1,345,782 4.91%

7 共青城经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189,103 2.34%

8 共青城嘉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15,382 1.47%

9 井冈山静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65,728 1.42%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信息创新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44,128 1.32%

本所律师认为，概伦电子是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概伦电子不存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

止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所律师对交易对方截至 2025年 10 月 31 日的基本情况

的主要变化做如下更新：

1. 华赛智康

根据华赛智康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开

信息，华赛智康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华赛智康（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7A3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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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响椿路 58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旗弘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出资额 68,2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0年 6月 24日

营业期限 2020年 6月 24日至 2030年 12 月 31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查验，华赛智康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旗弘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200.00 0.2933%

2
上海嵊欣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7,000.00 24.9267%

3
宁波晟发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200.00 14.9560%

4
河南济源钢铁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500.00 12.4633%

5 上海瑞玛矿产品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500.00 12.4633%

6
北京正华置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800.00 9.9707%

7
河南汇成科创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760.00 6.9795%

8
信阳春申文广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4,229.60 6.2018%

9
上海六赢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400.00 4.9853%

10
杭州晋荣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40.00 2.9912%

11
珠海市吉昌稀土科技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40.00 2.9912%

12 赛引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30.40 0.7777%

合计 68,200.00 100.0000%

2. 上科创

根据上科创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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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上科创的注册地址变更为“上海市静安区铜仁路 269 号第三层 301 室至

306室”。

3. 紫杏共盈

根据紫杏共盈的合伙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查验，紫杏共盈的经营范围变更为

“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务秘书服务；企

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经营场所变更为“珠海市横琴新区华金街 58号 34层 34K21”。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交易对方仍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查验，补充核查期间，本次交易新增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具体如

下：

1. 2025 年 12 月 11 日，概伦电子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独立董

事对相关议案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进行了审议。

2.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已经相关国资有权机构备案。

（二）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如下

批准和授权：

1. 本次交易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2. 本次交易尚需经上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3.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相关国有资产监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有权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程序、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等）；

4.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其他必要的审批/备案程序（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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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

授权程序，尚需取得前述 1-4项批准和授权后方能实施。

四、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

经本所律师查验，补充核查期间，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存在如下变动：

2025 年 12 月，上市公司与上科创签署《关于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二）》，终止双方于

2025 年 9月签署的《关于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对双方本次交易方案、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标的资产交割等重新进行了补充约定。

经本所律师查验，上述协议是交易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

《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需

在生效条件获得满足后方可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为锐成芯微 100%股权及锐成芯微控股子公司纳能

微 45.64%股权。

（一）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验，补充核查期间，标的公司的基本工商信息未发生变化。

（二）历史沿革

经本所律师查验，补充核查期间，标的公司的主要历史沿革未发生变化。

（三）股东特殊权利

经本所律师查验，补充核查期间，标的公司的股东特殊权利情况未发生变

化。

（四）主要资产

1. 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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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所律师对公司对外投资情况作如下更新：

2025 年 9 月，晟联科股东会作出决议，批准晟联科注册资本由 2,055.7137

万元增加至 2,191.9974 万元。前述晟联科增资完成后，锐成芯微持有晟联科股

权比例变更为 3.0777%，晟联科的基本情况更新如下：

名称 晟联科（上海）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C0D1CGXK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 400 号 1幢 3层

法定代表人 CHAN KAI KEUNG

注册资本 2,191.9974万元

成立日期 2022年 9月 21日

营业期限 2022年 9月 21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集成电路设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土地房产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未拥有土地使用权或者房产所

有权。

3. 主要租赁房产

（1）境内租赁房产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报告期末，锐成芯微与润盈愿景（成都）住房租赁

有限公司签署的《住宿服务合同》到期，锐成芯微不再承租位于四川省成都市

高新区天府五街 999号有巢公馆软件园店 1-1203的房产。

（2）境外租赁房产

经本所律师查验，自 2025年 9月 1日起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的境外租赁

房产未发生变化。

4. 知识产权

经本所律师查验，自 2025年 9月 1日起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新增下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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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专利，具体如下：

（1）境内专利

序

号

专利

权人
专利名称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锐成

芯微
防倒灌 GPI电路

发明

专利
2021104694191 2021.04.29

原始

取得
无

2
锐麟

微

闪速存储器的存储

单元阵列

发明

专利
2021113951005 2021.11.23

原始

取得
无

（2）境外专利

序

号

专利权

人
专利名称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国家

/地
区

他项

权利

1
锐成芯

微、锐

麟微

系统级芯片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

专利
JP7744954 2023.09.22

原始

取得
日本 无

5. 在建工程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未拥有正在实施的不动产在建

工程。

6.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锐成芯微审计报告》及标的公司固定资产清单，截至报告期末，锐

成芯微合并范围内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2,300.94 万元。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

报告期末，标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设备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设置其

他担保物权的情况，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五）业务资质

1. 主营业务

经本所律师查验，补充核查期间，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2. 资质许可

经本所律师查验，自 2025年 9月 1日起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的主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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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强制性资质、许可情况未发生变化，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取得法律法规

规定从事生产经营必要的资质、许可。

（六）重大债权债务

1. 借款合同

经本所律师查验，自 2025年 9月 1日起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新增 1份正

在履行的金额在 1,000万元以上的借款合同，具体如下：

序

号

借款

方
贷款方

贷款金额

（万元）
贷款期限 利率 担保形式

1
纳能

微

成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华兴支行

1,000.00
2025.09.25-

2026.09.24
2.60%

王丽莉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

2. 担保合同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

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3. 侵权之债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七）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1. 诉讼、仲裁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不涉及尚未了结的金额 500 万

元以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

2. 行政处罚

经本所律师查验，自 2025年 9月 1日起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不存在因重

大违法违规而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及员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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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

移及员工安置事项。

七、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

1.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测算，本次交易

完成后，向建军及其一致行动人芯丰源、芯科汇、向映仁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预计将超过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向建军及其一致行动人芯丰源、芯科汇、向映仁将成

为上市公司的潜在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 关于本次交易新增关联交易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备考审阅报告》等，本次交易完成前后，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9月 2024年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备

考）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关联采购 - - - -

营业成本 3,427.52 19,049.67 5,795.89 22,907.28

占比 - - - -

关联销售 154.25 154.25 619.74 619.74

营业收入 31,461.14 57,589.35 41,908.02 73,466.89

占比 0.49% 0.27% 1.48% 0.84%

根据上表统计数据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新增严重影响独

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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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经本所律师查验，上市公司主要股东 KLProTech、刘志宏、共青城峰伦，

向建军及其一致行动人芯丰源、芯科汇、向映仁已出具《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就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

益以及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等事项作出了承诺。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重组报告书

（草案）》《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新增严重影响独立

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上市公司主要股东 KLProTech、刘志宏、共青城

峰伦，向建军及其一致行动人芯丰源、芯科汇、向映仁已出具《关于规范和减

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相关承诺合法有效，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合

法权益。

（二）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均无实际控制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上市公司

主要股东 KLProTech、刘志宏、共青城峰伦，向建军及其一致行动人芯丰源、

芯科汇、向映仁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相关承诺合法有效，

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益。

八、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查验，补充核查期间，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新增履行如下信息

披露义务：

2025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发布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并

披露了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

易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上市公司披

露了《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以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公告与董事会

说明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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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已经

履行了现阶段法定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未按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交所

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九、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仍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有关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及募集配套资金的

实质性条件。

十、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制定及执行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制定了有效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履行了本次交易信息在

依法披露前的保密义务。

十一、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

经本所律师查验，补充核查期间，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未发生变化，

仍具备必要的资格。

十二、结论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本

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依法有效存续，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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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已依法履行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

露义务和审议批准程序。

（四）上市公司签署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是交易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

协议内容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需在生效条件获得满足后方可生效。

（五）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

质押或其他担保物权，在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和相关法律程序得到严格履行的情

形下，标的资产交割不存在实质法律障碍。

（六）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及员工安置。

（七）上市公司已经履行了现阶段法定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

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八）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原则和实

质性条件。

（九）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均具备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

资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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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的签署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年 月 日

沈国权

王高平

周 源

俞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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